
【公告】穿戴式裝置例舉 

考試禁止攜帶具有傳輸、通訊、錄影、照相、計算功能之用品：如行動電話、穿戴式裝置（如：智

慧型手錶、智慧型手環等）、計算機、電子辭典、多媒體撥放器材（如：MP3、MP4 等）、呼叫器及

收音機等。考試中如經發現攜帶或置於抽屜、桌椅或座位旁，或有傳遞信號、夾帶電子資料等情

形，將依本校特色招生術科測驗試場規則等相關規定，予以扣分或扣考。 

 

 


